	香港特别行政区

	区域法院

	
	婚姻诉讼
	年
	号
	
	

	

	与讼者

	呈请人 

(姓名)

	与

	
	
	答辩人 

(姓名)

	

	致：
	

	
	(赡养费支付人的姓名)

	地址：
	

	
	(详细地址)

	

	传票

	

	你被传讯出席 
	年
	月
	日上午/中午/下午
	时在

	香港湾仔港湾道12号湾仔政府大楼湾仔法院
	楼第
	庭，家事法

	庭
	法官内庭进行的聆讯，该聆讯是呈请人/答辩人申请法庭作出

	以下命令

	

	就赡养费久款征收附加费 


	

	并请你注意，如果你不出席，法庭可考虑用简易程序处理该项申请。

	

	日期：
	年
	月
	日
	

	

	本传票由呈请人/答辩人申请发出，其住址为
	
	

	
	

	(赡养费受款人的详细地址)
	

	
	

	

	
	

	
	呈请人/答辩人
(姓名及签名)


	就赡养费久款而申请收取附加费


	由赡养费受款人提出申请的宗教式/非宗教式＊誓章

	

	

	本人（赡养费受款人的姓名）
	
	，

	现居住于（地址）
	
	

	
	

	

	谨此宣誓/以非宗教方式至诚郑重据实宣誓*声明如下：

	1.
	赡养费支付人姓名：
	

	
	送达文件的地址/赡养费支付人最后为人所知的地址：

	
	

	
	

	2.
	有关赡养费令的详情

	
	判令日期：
	

	
	判令内容(例如应付赡养费款额及付款日期)：

	
	

	
	

	3.
	赡养费支付人拖欠付款，拖欠付款的详情如下：

	
	到期须付但未付的赡养费欠款总额：
	

	
	欠款最先累算的日期：
	

	
	其他有关资料(如适用)：
	

	
	

	4.
	向法院提出的要求：

	
	(a)
	本人现提出申请，要求法院发出命令，规定赡养费支付人就第3段所述的赡养费欠款，按法院根据《未成年监护条例》(第13章)第20B(11)条/《分居及赡养令条例》(第16章) 第9C(11)条/《婚姻诉讼条例》(第179章) 第53B(11)条/《婚姻法律程序与财产条例》(第192章) 第28AB(11)条而决定的利率，支付计算得出的附加费；

	
	

	
	
	

	＊
	请将不适用者删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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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(b)
	本人亦要求法院定出聆讯此项申请的日期、时间及地点；及

	
	(c)
	倘若上述的赡养费支付人在第4(b)段所定下的日期缺席聆讯，本人要求法院发出命令，在该赡养费支付人于聆讯中缺席的情况下，规定他/她支付所申索的附加费。

	
	
	

	
	赡养费受款人签名

	
	

	
	于
	
	年
	
	月
	
	日
	

	
	在
	
	以宗教方式/非宗教方式*宣誓

	
	
	
	
	
	

	
	在本人
	
	
	面前作出。

	
	

	
	

	
	

	
	
	

	
	监誓员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注意　:
	赡养费受款人须将以下文件送达赡养费支付人:

	
	
	A.
	已盖印的传票副本；

	
	
	B.
	此誓章的副本；以及

	
	
	C.
	聆讯通知书(可记录于传票背面或另行发出通知书)。

	
	
	

	＊
	请将不适用者删去


附件A





附件B








备注：





� “呈请人”指最初提出离婚诉讼的一方。赡养费支付人或受款人均可能是呈请人。


� “答辩人”是指离婚诉讼中的另一方。


� 如赡养费受款人亲自提出申请索取附加费，他/她不需填写作为申请依据的法律条文。





